
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公告

本院于2025年6月27日送达（2024）渝0113民初28729号民事判决书的公
告存在错误，现补正如下：原民事判决书第五页第十二行和第十四
行：“被告重庆华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”应更正为“被告重庆华泽装饰
工程有限公司、袁涛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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